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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龙府发〔2024〕13 号

重庆市永川区金龙镇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春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

通 知

辖区企业单位，镇属各部门，相关单位，镇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区委区

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部署，加强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工作，切实保障

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稳定，按照《重庆市永川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做好春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永

川安办发〔2024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当前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

春节长假后，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将逐步恢复，各行业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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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单位将陆续复工复产。从全市、全区历年事故看，复工

复产期历来是事故易发、多发阶段，部分生产经营单位易出现匆

忙复工、超能力、超强度、抢生产等现象，各类诱发生产安全事

故的风险因素交织叠加，必须高度重视。各单位要认真把握当前

形势，充分认识抓好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，紧张起来、严肃起来、

行动起来，切实抓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工作。

二、严格落实企业复工复产“七个一”要求

企业在落实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复工复产要求基础上，主要负

责人要组织全体职工，严格落实“七个一”要求。一是召开一个收

心会。将职工从过节状态转为正常工作状态，防止安全意识滑坡，

严明工作纪律，杜绝酒后上岗。二是观看一部事故警示教育片。

组织全体职工至少观看一部行业警示教育片，强化安全意识。三

是开展一轮全员安全教育培训。面向全体职工开展教育培训，从

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入手，将有限空间作业

“十不准、十必须”、动火作业“十严禁”贯穿其中，加强安全制度、

操作规程、劳动纪律的教育，注重应急处置、逃生自救能力等，

增强职工自我防范意识；新招职工要按照规定，经考试合格后，

方可上岗。四是开展一次风险研判。认真分析研判企业复产复工

期间各种危险因素，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。五是开展一次全面隐

患排查。重点突出对机械设备、电气线路、消防安全、高危工艺、

危化品储存与使用、重大安全风险的场所、环节、部位等进行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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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检查，确保隐患排查到位，安全风险始终可控。六是制定一个

复产方案并抓好落实。针对如何有序组织人员复工、安全培训、

隐患排查、责任落实、开机试机操作等问题，详细制定方案报属

事、属地监管单位审批。七是作出一个安全承诺。在企业复产前，

由主要负责人带头向全体职工作出安全生产承诺，承诺事项参照

各企业安全生产公示栏《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十到位承诺

书》内容。

三、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要求

镇属各行业主管部门、镇安委会成员单位，必须高度警惕，

落实监管责任，严把企业复工复产安全“关”。一是严格风险研判。

必须对本行业开复工风险进行研判，落实管控措施。二是严格审

查企业复工复产方案。必须收集本行业企业复工复产方案，抽查

方案的针对性和工作落实情况，对风险较高或不放心的企业要实

地检查，督促企业具备安全条件。三是挂牌公示责任人到企业检

查。重点查看企业“七个一”落实情况，查看管理人员到岗情况。

四是开展暗访暗查。加强复工复产工作检查指导，适时开展暗访，

掌握企业真实复工复产安全情况，督促工作措施落实落细。五是

召开安全会议。召开由行业、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安全会

议，做好安全提醒，提出工作要求，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，唤起

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的强烈意识，动员各企业家依法依规履

行好自己的应尽职责，抓好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。六是严格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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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验收。高危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必须全部验收，具备条件方可复

产，严格执行“谁验收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制度。

附件：有限空间作业“十不准、十必须”、动火作业“十严禁”

重庆市永川区金龙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2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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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有限空间作业“十不准”

（一）不准未经风险辨识就作业；

（二）不准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就作业；

（三）不准未佩戴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就作业；

（四）不准没有监护就作业；

（五）不准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安全设备、应急装备作业；

（六）不准未经审批就作业；

（七）不准未确定联络方式及信号就作业；

（八）不准未经培训演练就作业；

（九）不准未检查好应急救援装备就作业；

（十）不准不了解作业方案、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

因素、作业安全要求、防控措施及应急处置就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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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空间作业“十必须”

（一）必须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；

（二）必须采取可靠隔断（隔离）和置换措施；

（三）必须执行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的原则；

（四）必须保持通风设施的正常连续运转；

（五）必须佩戴气体监测仪；

（六）必须配备通信联络工具，设置安全监护人并保持联系；

（七）必须按照作业标准和单项安全技术措施作业；

（八）高处作业的有限空间必须设置逃生和应急救援通道；

（九）必须保持出入口畅通；

（十）发生异常情况必须立即撤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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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火作业十严禁

（一）严禁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或未按动火方案要求

违规动火；

（二）严禁无证进行电焊、气焊等动火作业；

（三）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原则上严禁使用易燃、易爆物品

实施施工作业；

（四）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动火作业没有由企业主要负责人

实施提级审批的；

（五）严禁强令指使他人违规动火；

（六）严禁在易燃易爆场所、有限空间场所违反安全规定动

用明火；

（七）节假日等重点时段，严禁在有限空间使用有毒、有害

和易挥发物品实施施工作业；

（八）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、公共场所经营使用期间动火施

工作业；

（九）严禁在公众聚集的娱乐场所实施有明火的表演；

（十）严禁作业现场无监护人、未落实管控措施、未落实应

急措施实施动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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